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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 105年 10月份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5年 10月 27日(星期四)下午 2時 30分 

貳、地點：花蓮縣政府簡報室 

叁、主持人：執行秘書 廖美鈴代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玫如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（略） 

伍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陸、會議紀錄： 

一、上（歷）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 

案由一：北濱國小校園周邊交通設施改善案。 

主辦單位：本會報 

辦理情形：於 105年 10月 21邀集相關單位辦理會勘，決議如下: 

(一) 經評估該校周邊路段(口)道路幾何特性，該校北側大門右側海濱

街，不宜劃設行人穿越道線，請該校加強宣導學童行走「海濱街與

北濱街口」行人穿越道線，以維學童交通安全。 

(二) 另該校反映常有機車用路人由南往北行駛北側大門左側巷道後左轉

海濱街，致發生交通事故情事，請花蓮市公所劃設機（慢）車道導

引線，並於花蓮女中(後門)前人行道南端處設置「機車請至菁華街

左轉」指示牌，以維用路人交通安全。 

案由二：中正國小校園周邊交通設施改善案。 

主辦單位：本會報 

辦理情形：於 105年 10月 21邀集相關單位辦理會勘，決議如下: 

由花蓮市公所於中福路校門口東、西兩側適當地點設置「當 

心兒童」警告標誌，以警告車輛駕駛人行經該路段減速慢行 

注意學童；另該校北側側門花蓮市中福路與上海街口，請花 

蓮市公所研議劃設行人穿越道線，以維學童交通安全。 

案由三：忠孝國小校園周邊交通設施改善案。 

主辦單位：本會報 

辦理情形：於 105年 10月 21邀集相關單位辦理會勘，決議如下: 

請花蓮市公所於中華路校門口南、北兩側適當地點設置「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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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兒童」警告標誌，以警告車輛駕駛人行經該路段減速慢

行注意學童。 

案由四：國福國小校園周邊交通設施改善案。 

主辦單位：本會報 

辦理情形：於 105年 10月 21邀集相關單位辦理會勘，決議如下: 

該校西側花蓮市沙基拉雅街為學童上、放學主要通行路段， 

為加強維護該路段學童交通安全，請花蓮市公所於該路段 

南、北兩側適當地點設置「當心兒童」警告標誌，以警告車 

輛駕駛人行經該路段減速慢行注意學童。 

案由五：宜昌國中校園周邊交通設施改善案。 

主辦單位：本會報 

辦理情形：於 105年 10月 21邀集相關單位辦理會勘，決議如下: 

請吉安鄉公所於宜昌國中校門口兩側號誌桿附掛設置「當心 

行人」警告標誌，並於宜昌國小校門口南、北兩側適當地點 

設置「當心兒童」警告標誌，以警告車輛駕駛人行經該路段 

減速慢行注意行人及學童。 

案由六：水源國小校園周邊交通設施改善案。 

主辦單位：警察局吉安分局 

辦理情形：於 105年 10月 7邀集相關單位辦理會勘，決議如下: 

(一) 請水源國小針對校門口規劃停車位及行車動線，由秀林鄉公所劃

設，以避免出入校園之車輛相互爭道，影響行車安全。 

(二) 由秀林鄉公所於校門口右側劃設行人穿越線供學童上下學行走。 

案由七：光華國小校園周邊交通設施改善案。 

主辦單位：吉安鄉公所 

辦理情形：於 105年 10月 7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會勘，決議如下: 

於光華二街設置通學步道以維護學童安全，設置長度約 650 

公尺，目前道路寬度約 6公尺，若設置通學步道，道路淨寬 

不足有安全之虞，需解決用地取得問題，本所先於錄案，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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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再予執行。 

縣政府建設處：案由七請吉安鄉公所調查用地歸屬問題，相關經費則由 

營建署人本計畫提列申請。 

主席裁示：以上各案准予備查並請權責單位訂定期程儘速辦理，另請秘 

書小組列管執行進度並於聯繫會議提列說明。 

二、 交通事故統計分析報告(如會議資料)： 

警察局: 

(一) 今年各類交通事故比去年同期相對增加，經統計顯示尤其以機車事

故所佔比例最高，除藉由交通工程設施改善及警方加強執法外，亦

需其他工作小組共同努力，以達到良好防制成效。 

(二) 交通部刻正研議將 A1類死亡時間認定，由原先之 24小時改為 30

日，姑且不論認定時間為多久，交通事故的防制重點仍以不發生為

防制目標及理想，請道安全體夥伴共同努力。 

主席裁示：很遺憾 9月份發生一件重大交通事故，除藉由交通工程改善 

外，請警察局吉安分局持續加強執法，並請各單位協助開車 

繫安全帶及路權觀念等宣導工作。 

三、 各小組(工程、監理、教育、宣導)工作報告：(如會議資料) 

(一) 工程小組報告: 

主席裁示：請工程小組依各工程會勘決議事項，排定優先順序，儘速辦 

理施工。 

(二) 監理小組報告： 

主席裁示：因偏遠地區民眾守法觀念相對較不足，請監理小組針對交通 

法令等觀念持續加強宣導。 

(三)教育小組建議事項: 

1、 西林國小：學校前增設「當心兒童」、「速限」標誌。 

2、 奇美國小：學校前增設「當心兒童」、「速限」標誌。 

3、 馬遠國小：學校前增設「當心兒童」、「速限」標誌。 

4、 富源國小：學校對外道路增設「當心兒童」及「學校」 標誌、行人

穿越道等標線。 

5、 林榮國小 ：學校對外道路增設「當心兒童」及「學校」 標誌、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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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穿越道等標線。 

6、 北林國小：學校對外道路增設「當心兒童」及「學校」 標誌、行人

穿越道等標線。 

7、 大榮國小：學校對外道路增設「當心兒童」及「學校」 標誌、行人

穿越道等標線。 

8、 見晴國小：學校對外道路增設「速限」標誌及行人穿越道等標線。 

9、 舞鶴國小：學校對外道路增設「速限」標誌。 

10、 鳳仁國小：學校對外道路增設「速限」標誌。 

11、 西富國小：學校對外道路增設「速限」標誌。 

12、 萬榮國中：學校對外道路增設「當心行人」及「學校」標誌、行人

穿越道等標線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會報秘書小組：關於學校建議事項，由本會報邀集相關單位會勘後交 

由路權單位規劃辦理。 

主席裁示：有關學校建議事項，依秘書小組說明辦理。 

(四)宣導小組 

本會報秘書小組：近日交通部發送有關行人交通安全宣導文宣，請宣導 

小組透過各種管道代為播放，加強宣導行人路權觀念。 

主席裁示：建議宣導小組可透過網路連結、免費 APP應用程式等多元管 

道，宣導簡單易讓民眾印象深刻之交通安全觀念，以達到更 

加宣導效果。 

四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

提案單位：縣政府觀光處 

主旨：「2016花蓮溫泉季-盛岡山車、花車暨表演隊伍踩街遊行舞台節目 

表演活動」交通維持計畫案。 

警察局交通警察隊： 

(一) 此案已於 105年 10月 20日本隊初審通過。 

(二) 花蓮市中正、中山路口 LED電視牆預計於 11月 25日晚上 8時起，

封閉中正路北上外側車道進行施工。 

(三) 花蓮市中正、中山路口觀禮臺預計於 11月 26日中午 12時起，封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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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路(中正路至節約街路段)進行施工。 

(四) 花蓮市中山路、中正路、中華路、和平路遊行隊伍行經路線，預計

於 11月 26日下午 2時起開始實施交通管制，下午 4時起開始移置

仍停放於上述路段車輛。 

(五) 遊行花車及參加隊伍車輛皆需由北濱街進出六期重劃區。 

(六) 本活動原則上預計於 11月 26日晚上 11時結束管制區域，開放車輛

通行。 

(七) 遊行期間，本局將視交通壅塞狀況，於花蓮市中美路、府前路口，

中山路、林森路口、中華路、林森路口及中正路、中原路口實施交

通節流措施。 

(八) 以上各項管制事項俟提案通過後由本局辦理交通管制公告，並請縣

政府觀光處利用各種管道加強媒體宣導。 

警察局花蓮分局: 

(一) 請花蓮市公所利用宣傳車沿街廣播，以利民眾周知。 

(二) 因管制時間長、範圍廣，請交通警察隊協調商借管制所需之三角錐、 

連桿及爆閃燈。 

(三) 本分局將協調義交、義警等協勤民力協助執行管制勤務。 

(四) 本分局將設置行動派出所執行防竊勤務。 

(五) 協請東華大學日語系學生協助語言翻譯工作。 

主席裁示：本案照案通過，請依縣政府觀光處所提報管制路段、時間及 

範圍辦理公告，並依各單位建議事項辦理相關活動規劃。 

五、主席結論: 

依據省道中央分隔島開口設置要點，開口間距不得小於 300公尺，根據 

以上規定，請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本縣各工務段，全面檢 

視本縣境內省道缺口有無設置之必要，建議可先用紐澤西護欄予以阻絕， 

以增加民眾行車安全，並有效防制交通事故。 

六、散會：15時 25分。 

 


